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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证券德宝 2 号 FOF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2022 年第一季度资产管理报告 

 

重要提示 

本报告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关于规范金融

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

务管理办法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

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。 

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东莞证券德

宝 2号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下称“集合计划”或“本集合计划”）

资产，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 

托管人已于 2022年 4月 24日复核了本报告，本报告未经审计。 

管理人、托管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。 

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。 

本报告书中的金额单位除特指外均为人民币元。 

本报告期起止时间：2022年 1月 1日－2022年 3月 31日 

一、集合计划简介 

名称：东莞证券德宝 2号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类型：混合类产品 

管理人：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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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管人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  成立日：2021年09月30日 

   成立规模：23,161,144.22份 

   存续期：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为10年，可展期。 

二、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

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历史走势图（单位：元） 

 
 

三、集合计划管理人履职报告 

（一）业绩表现 

 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，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0.9478 元，本报

告期净值增长率为-6.7493%，集合计划单位累计净值为 0.9478 元，

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为-5.2200%。 

（二）投资经理简介 

徐文祥 

男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，历任金鹰基金交易主管、投资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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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5年固定收益条线交易、投资经验，擅长流动性管理、利率债波

段交易及信用标的挖掘，擅于从大类资产角度构建投资组合，实现收

益、风险均衡管理。自 2021 年 9 月 30 日起，任东莞证券德宝 2 号

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，已经取得基金从业资格，具有良好

的诚信记录和职业操守，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

施、行政处罚。 

（三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

 1、市场及投资策略回顾 

一季度在外围发达主体流动性收缩预期、俄乌冲突升级、国内疫

情反复、经济增长乏力等不利因素影响下，权益市场经历了至暗时刻，

上证指数单季度下行近 10.5%，创业板指下行近 20.6%,中证转债指数

下行近 9%。股票型基金、混合型基金、二级债基一季度均录得了深

度跌幅。 

一季度以来，本集合计划维持了中性的权益仓位运行，整体配置

偏均衡风格，由于权益市场持续单边下行，净值表现不佳。 

2、投资管理展望 

在“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”三重压力未有改善的情况

下，又新增了复杂多变的外围不利因素和国内日趋严峻的疫情防控形

势，经济下行压力和不确定因素有增无减。同时，两会设定了 5.5%

的 GDP增速要求，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时间内，稳增长政策将持续、

大力加码：货币政策更加积极有为；财政政策提升效能，发力靠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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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调跨周期政策与逆周期政策相结合；地产政策已处于转向的临界

点。 

具体到债市而言，在上述政策环境下，债市难言乐观，需提防曲

线陡峭化、降息利好兑现后的回调风险。 

权益市场而言，经历开年以来的大幅调整，政策底已经出现，后

续随着宽信用政策效果逐渐显现、外围环境逐步稳定、国内疫情得到

控制后，权益市场将逐步企稳。目前转债市场虽然经历了一波调整，

但整体估值难言调整到位，后续行情主要取决于权益市场表现。 

因此，组合配置方面，管理人将控制债券仓位、可视市场节奏逐

步配置部分权益仓位，但需维持均衡风格。 

四、集合计划运作情况 

（一）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（2022年 3 月 31日）       

1、资产组合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   目 期末市值 占总资产比例 

银行存款、清算备付金、

存出保证金合计 704,535.01 3.20% 

债券投资 21,998.41 0.10% 

股票投资 0.00 0.00% 

基金投资 19,238,475.62 87.42% 

理财产品投资 0.00 0.00% 

其他资产 2,040,972.48 9.28% 

资产总值 22,005,981.52 100.00% 

注：其他资产包括：应收利息、应收股利、买入返售金融资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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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收证券清算款等项目。 

2、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

证券明细 

序

号  

证券 

名称 

证券 

代码 

数量 

（份/股/张） 

期末市值 

（人民币元） 

市值占集合

计划资产净

值比例（%） 

1 
创金合信鑫祺混

合 A 
009005 2,227,343.98 2,786,852.79 12.69 

2 
金鹰持久增利债

券(LOF)E 
004267 1,506,605.75 2,186,838.25 9.96 

3 
大成高新技术产

业股票 C 
011066 603,357.82 2,021,852.05 9.21 

4 
安信稳健增值灵

活配置混合 C 
001338 1,309,586.17 1,990,963.85 9.07 

5 
景顺长城景颐双

利债券 A 
000385 1,242,106.71 1,933,960.15 8.81 

6 
大成景悦中短债

债券 A 
008820 1,762,766.77 1,875,231.29 8.54 

7 传媒 ETF 512980 1,700,000.00 1,139,000.00 5.19 

8 短融 ETF 511360 10,000.00 1,045,350.00 4.76 

9 
华宝新起点灵活

配置混合 
002111 764,117.06 988,538.24 4.50 

10 招商安华债券 A 008791 893,607.73 975,909.00 4.45 

3、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

（1)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，无报告期内被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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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立案调查的证券，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、证券交

易所公开谴责、处罚的证券。  

（2)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，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

划合同规定备选股票、基金库之外的证券。  

（3）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： 

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,040,972.48 

证券清算款 0.00 

应收利息 0.00 

应收股利 0.00 

其他资产 0.00 

合计（人民币元） 2,040,972.48 

（二）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

在本报告期内，本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符合有关规定。 

（三）集合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

根据合同约定，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实际投资收益分配情况

中，现金分红0.00元。 

（四）集合计划支付的管理费、托管费、业绩报酬（如有）等费

用的计提基准、方式及支付方式情况 

1、管理费的计提和支付： 

本集合计划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【0.8%】年费率

计提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T ＝ E ×【0.8%】÷当年实际天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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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； 

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。 

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，每季度支付一次。经管理人与托管人

双方核对无误后，由托管人于每季度第一个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

管理费用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。 

2、托管人托管费计提和支付： 

本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【0.015%】年费

率计提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T ＝ E ×【0.015%】÷当年实际天数 

T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托管费； 

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。 

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，每季度支付一次。经管理人与托管人

双方核对无误后，由托管人于每季度第一个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

托管费用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。 

3、证券交易费用： 

集合计划投资运作期间发生的交易手续费、开放式基金的认（申）

购和赎回费、债券交易经纪费用、印花税等有关税费，在收取时从集

合计划中扣除。 

4、其他费用: 

除交易手续费、印花税、管理费、业绩报酬、托管费之外的集合

计划费用，例如证券账户开户费用、审计费、律师费、集合计划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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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费用、注册登记费用等，由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的合

同或协议的具体规定，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，从集合计

划资产中支付。 

银行间费用（如有）：集合计划管理人应根据银行间费用相关法

律法规及本集合计划合同约定，将账户开户、结算管理等各项费用列

入或摊入当期委托财产运作费用，经管理人和托管人核对无误后，由

托管人主动从委托资产中扣划，无须集合计划管理人出具指令。委托

人和管理人申明已了解委托资产投资会产生的银行费用，并确保账户

中有足够资金用于银行费用的支付，如因托管账户中的资金不足以支

付银行费用影响到指令的执行，由过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责

任。如委托资产未起始运作，由管理人在收到托管人的付费通知后完

成支付，托管人不承担垫付费用义务。 

5、增值税等应纳税费： 

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，以管理人为增值

税纳税人，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；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

中发生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在本集合计划委托资产中列支，集合计划

应每月计征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费，由管理人、托管人根据规定在纳

税申报期结束前将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款项划至管理人指定的缴

税账户，管理人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。法律、法规及其他规

范性文件对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应税行为另有规定的，管理

人根据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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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管理人的业绩报酬： 

本集合计划在集合计划分红日、委托人份额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

清算时，管理人根据实际年化收益率提取业绩报酬。原则上业绩报酬

的提取频率不超过每6个月一次，因委托人退出本集合计划提取业绩

报酬的，不受前述提取频率的限制。 

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设定为6%，对于集合计划实际年

化收益率大于对应份额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部分，管理人按照20%的

比例计提业绩报酬。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是管理人通过深入分析国内外

宏观经济形势、社会资金及金融市场利率走势，依据所投资品种综合

收益预测，并不是管理人向委托人承诺的预期收益或保证收益，委托

人将自行承担投资风险。 

①管理人业绩报酬提取原则： 

（1）在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，本集合计划在分红日、委托人

退出和本集合计划终止时计提业绩报酬； 

（2）分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酬从分红资金中扣除；委托

人退出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酬从退出资金中扣除；集合计划终

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酬从清算资产中扣除。 

②业绩报酬计算方法： 

以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（以下简称“上一

个业绩报酬计提日”，如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，初始募集期内认购的，

以本集合计划成立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，存续期内认购的，以

认购当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，下同）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为

计提区间计算年化收益率R。 

年化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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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=100%*(P1-P0)/(P*D)*(当年天数)  

P1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； 

P0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； 

P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； 

D为计提区间存续天数； 

R为年化收益率； 

业绩报酬的计算公式为： 

E=K*(R-R0)*20%*D/(当年天数) 

E=业绩报酬； 

R0=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； 

K=业绩报酬计提日对应的份额×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单位资产

净值。 

③当集合计划份额分红、委托人份额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清算

时，托管人根据管理人指令，将应付给管理人的业绩报酬从托管账户

中划拨给管理人。 

（五）集合计划账户监控情况说明 

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由托管人负责开设和管理，使用限于

满足开展本集合计划业务的需要。托管人以本集合计划的名义在其营

业机构开设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，账户名称为“东莞证券德宝

2号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。委托财产托管期间，托管账户预留印

鉴为托管人托管业务专用章及托管人监管名章各一枚。本集合计划的

一切货币收支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投资、支付退出金额、支付集合计

划收益、收取参与款，均通过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进行。在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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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资金划拨时，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有效划款指令传真件进行划

款。在托管存续期间，管理人未经托管人书面同意，不得撤销托管专

户，不得在托管人柜台办理资金划拨、购买支票等结算业务。 

五、重要事项提示 

（一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未发生任何涉及本

集合计划管理人、财产、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。 

（二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、投资决策程序未发

生改变。  

（三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、托管人托管业务机构及

其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监管部门任何处罚。 

（四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经理未发生变更。 

（五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等其他涉及投

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。 

（六）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董事、监事、从业人员及其配偶、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户数为 2，份额

为 1,400,091.38份，份额占比为 6.05%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东莞证券德宝 2号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的文件 

2、《东莞证券德宝 2号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 

    3、《东莞证券德宝 2号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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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、《东莞证券德宝 2号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》 

  5、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、营业执照 

  （二）存放地点及查阅方式 

查阅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号金源中心 21楼 

网址：www.dgzq.com.cn 

信息披露电话：0769-22119271 

联系人：宋浩瑗 

EMAIL：zcgl@dgzq.com.cn 

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，可咨询管理人东莞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深圳分公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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